
 

 

 

 

 

 

第十二号 

 

贵州省美术类本科录取情况  

2017 年 7 月 22—24 日，经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审核，我校完成

贵州省美术类本科批次的招生录取工作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专业名称 
计划

数 

录取

数 

文化分 专业术科 

最高分 最低分 最高分 最低分 

美术学（文） 
45 

37 481 373 230.66 219.99 

美术学（理） 10 378 302 226.33 220.66 

视觉传达设计（文） 
25 

22 458 365 225.66 219.66 

视觉传达设计（理） 4 383 299 224.00 220.3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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